
证券代码：002172� � �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接到

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洋集团

"

）

的通知

，

澳洋集团将其持

有的公司

2,500

万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澳洋顺昌

"

），

为澳洋顺昌所发行可转债偿付提供担保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

。

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

，

担保期限为澳洋顺昌可转债发行之

日起至可转债还本付息后六个月

。

上述质押已办理了相关手续

。

澳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40,082,97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92%

。

截至信

息披露日

，

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218,500,000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39.06%

。

特此公告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5-00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医疗器械产品完成欧盟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控股子

公司深圳君圣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君圣泰

"

）

提交的医疗器械产

品

Surfrin Ear

与

Surfrin Nose

在欧盟注册获得批准的通知

，

注册批号分别为

DE/CA05/MP-238321-1132-00

和

DE/CA05/MP-238321-0043-00

。

Surfrin Ear

的主要用途是用于促进游泳耳及外耳炎的耳道积液排出

。

Surfrin Nose

的主要用途是用于缓解鼻炎

、

鼻窦炎的鼻塞

、

多涕等不适症状

。

Surfrin

系列产品的获批对君圣泰未来业务发展有积极影响

，

但存在不确定

性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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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１９８

号

《

关于核准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广东风

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在内的

６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３６

，

３６３

，

６３６

股股票

，

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８．８０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９

，

２１７

，

４４５．１１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３１０６５３

号

《

验资报告

》），

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二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规定

，

公司

、

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湘财证券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

（

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肇庆分行

”）、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

、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三

方监管协议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

三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获取更高的存储收益

，

结合公司募投项目资金使

用 进 度 安 排

，

公 司 将 在 中 信 银 行 肇 庆 分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２４９３９

中存储的全部募集资金

３２２

，

３０２

，

４４９．１３

元以定期存单的方式

存放

。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资金支付计划

，

可将上述募集资金定期存单提前支取

，

故存

单约定为三年

，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

公司于近日与中信银行肇庆分行

、

保荐机构湘财证券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公司可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

以定期存单存款的募集资金的存放金额

、

开户日期以及期限等要素详见附表

。

（

二

）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湘财证券

。

（

三

）

公司承诺不得将上述存单质押

。

（

四

）

公司需使用募集资金时

，

可提前支取上述存单

，

每张定期存单可提前支取一

次

。

如再次支取该张存单时

，

存单剩余资金的本息将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以活期计息方

式存放

。

（

五

）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

构成与原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不可分割的部分

，

与

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特此公告

。

附件

：

公司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明细表

（

中信银行肇庆分行

）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О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

公司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明细表

（

中信银行肇庆分行

）

单位

：

元

编号 账号 存单号码 金额 开户日期 期限

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４７９２ ４０７８９５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４８６３ ４０７８９５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４９３４ ４０７８９５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０８４ ４０７８９５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１５５ ４０７８９５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２２６ ４０７８９５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３０９ ４０７８９５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５０ ４０７８９６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５２９ ４０７８９６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６０１ ４０７８９６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７５２ ４０７９１１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８２３ ４０７８９６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５９０６ ４０７８９６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０６８ ４０７９１１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１３９ ４０７８９６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２１３ ４０７８９６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３８８ ４０７９１１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４３３ ４０７８９６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５１６ ４０７８９６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６８１ ４０７９１１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７３６ ４０７８９６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８１１ ４０７８９７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６９８５ ４０７９１１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０４２ ４０７８９７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４ ４０７９１１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９１ ４０７８９７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３６１ ４０７８９７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４１９ ４０７９１２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２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５９３ ４０７８９７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６６４ ４０７９１２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７１１ ４０７８９７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８９８ ４０７８９７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９６９ ４０７８９７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０２７ ４０７９１２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０ ４０７８９７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２７６ ４０７９１２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３４６ ４０７８９７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４０４ ４０７８９８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３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５７９ ４０７９１２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６４９ ４０７８９８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７０７ ４０７８９８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８７３ ４０７９１２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８９４３ ４０７８９８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０１４ ４０７９１２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１８９ ４０７８９８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２５０ ４０７８９８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３２１ ４０７９１２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４８３ ４０７８９８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４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５５２ ４０７９１２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６２３ ４０７８９８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７８６ ４０７８９８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８５７ ４０７９１２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９９２８ ４０７９１３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６ ４０７８９８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１４６ ４０７８９９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２１８ ４０７９１３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３９４ ４０７８９９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４４１ ４０７８９９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５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１１ ４０７９１３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６９７ ４０７８９９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７４３ ４０７９１３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８１５ ４０７８９９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０９９１ ４０７８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５０ ４０７９１３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２１ ４０７８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２０３ ４０７９１３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３７０ ４０７８９９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４２５ ４０７９１３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６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０６ ４０７８９９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６７２ ４０７９１３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７２８ ４０７８９９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８０１ ４０７９１３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１９７７ ４０７９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０３３ ４０７９１３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１１８ ４０７９００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２８２ ４０７９１４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３５３ ４０７９００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４１２ ４０７９００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７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５８５ ４０７９１４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６５６ ４０７９００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７１５ ４０７９００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８８０ ４０７９１４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２９５１ ４０７９００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０１９ ４０７９１４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９５ ４０７９００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２６６ ４０７９１４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３３７ ４０７９００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４９０ ４０７９１４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８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５６９ ４０７９００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６３０ ４０７９１４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７９２ ４０７９１４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８６３ ４０７９１４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３９３４ ４０７９０１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００４ ４０７９０１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１７１ ４０７９１４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２４１ ４０７９０１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３１２ ４０７９０１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４７５ ４０７９０１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９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５４３ ４０７９１５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６１５ ４０７９０１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７７８ ４０７９１５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８４８ ４０７９０１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４９１０ ４０７９０１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０６８ ４０７９０１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１３９ ４０７９０１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２１３ ４０７９１５２ １

，

３０２

，

４４９．１３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３８８ ４０７９０２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４３３ ４０７９１５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０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５１６ ４０７９０２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６８１ ４０７９０２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７３６ ４０７９０２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８１１ ４０７９０２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５９８５ ４０７９０２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０４２ ４０７９０２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１１４ ４０７９０２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２９１ ４０７９０２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３６１ ４０７９０２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４１９ ４０７９０３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１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５９３ ４０７９０３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６６４ ４０７９０３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７１１ ４０７９０３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８９８ ４０７９０３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６９６９ ４０７９０３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０２７ ４０７９０３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１００ ４０７９０３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２７６ ４０７９０３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３４６ ４０７９０３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４０４ ４０７９０４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２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５７９ ４０７９０４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６４９ ４０７９０４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７０７ ４０７９０４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８７３ ４０７９０４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９４３ ４０７９０４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４ ４０７９０４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１８９ ４０７９０４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２５０ ４０７９０４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３２１ ４０７９０４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４８３ ４０７９０５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３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５５２ ４０７９０５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６２３ ４０７９０５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７８６ ４０７９０５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５７ ４０７９０５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８９２８ ４０７９０５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０９１ ４０７９０５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１６２ ４０７９０５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２３３ ４０７９０５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３１８ ４０７９０５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４６７ ４０７９０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４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５３６ ４０７９０６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６１１ ４０７９０６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７６０ ４０７９０６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８３１ ４０７９０６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９９１５ ４０７９０６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５０ ４０７９０６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１ ４０７９０６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２０３ ４０７９０６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３７０ ４０７９０６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４２５ ４０７９０７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５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５０６ ４０７９０７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６７２ ４０７９１５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７２８ ４０７９０７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８０１ ４０７９０７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０９７７ ４０７９０７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０３３ ４０７９１５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１１８ ４０７９０７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２８２ ４０７９１５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３５３ ４０７９０７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４１２ ４０７９０７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６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５８５ ４０７９１５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６５６ ４０７９０７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７１５ ４０７９０７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８８０ ４０７９１５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１９５１ ４０７９０８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０１９ ４０７９１５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１９５ ４０７９０８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２６６ ４０７９１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３３７ ４０７９０８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４９０ ４０７９０８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７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５６９ ４０７９１６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６３０ ４０７９０８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７９２ ４０７９１６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８６３ ４０７９０８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３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２９３４ ４０７９０８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４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４ ４０７９０８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５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１７１ ４０７９１６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６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２４１ ４０７９０８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７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３１２ ４０７９０８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８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４７５ ４０７９０９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８９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５４３ ４０７９０９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９０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６１５ ４０７９０９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９１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７７８ ４０７９０９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１９２ ７４９６０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２３８４８ ４０７９０９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６

叁年

合计

３２２

，

３０２

，

４４９．１３

证券代码:002173� � � � � �证券简称:千足珍珠 公告编号:临 2015-06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报告中预

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

－９０％

至

－５０％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２３７．１２

万元

至

１１８５．６２

万元

。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１６０％

至

－１３０％

盈利

：

２３７１．２４

万元

亏损

：

－１４２２．７４

万元至

－７１１．３７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由 于 国 内 外 珍 珠 市 场 需 求 持 续 低 迷 的 形 势 在

２０１４

年 第 四 季 度 继 续 延

续

，

导致公司四季度内

、

外销收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

营业利润持续下降

，

导致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出现较大幅度的

下滑

。

四

、

其他情况说明

１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２

、

本次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

步测算的结果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

为准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267� � � �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2015-06

债券简称:11海正债 债券代码: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２０１５ ／ ２ ／ ６

二

、

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因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以下简称

“

网投系统

”）

进行了优化升级

，

新网投系统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正式启用

。

现就新网投系统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１

、

投资者可以咨询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是否已完成网投系统升级

，

以及是否可以按

新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网投

细则

》”）

规定方式提交网络投票指令

。

２

、

如果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已完成系统升级的

，

投资者可按新

《

网投细则

》

规定方式进行网络投票

。

投资者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

票

。

３

、

如果投资者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未及时完成系统升级的

，

投资者仍可按原方式进行

网络投票

。

原网络投票流程详见本公告第五项内容

。

投资者也可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投

系统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４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５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

三

、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

四

、

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

１．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１３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

海正药业

（

杭州

）

有限公司会议室

（

富阳市胥口镇下练村

）

２．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

４．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发行规模

√

２．０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２．０３

债券品种及期限

√

２．０４

票面价格

、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

２．０５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

２．０６

募集资金用途

√

２．０７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

２．０８

担保方式

√

２．０９

承销方式

√

２．１０

上市场所

√

２．１１

偿债保障措施

√

２．１２

决议的有效期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

４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五

、

原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操作流程

：

如股东仍采用原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

１

、

投票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

投票流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６７

海正投票

１５ Ａ

股股东

３

、

表决方法

（

１

）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５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１５

项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

分项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表示对以下

１２

个事项统一表决

）

２．００

２．０１

（

１

）

发行规模

２．０１

２．０２

（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２

２．０３

（

３

）

债券品种及期限

２．０３

２．０４

（

４

）

票面价格

、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２．０４

２．０５

（

５

）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２．０５

２．０６

（

６

）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６

２．０７

（

７

）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２．０７

２．０８

（

８

）

担保方式

２．０８

２．０９

（

９

）

承销方式

２．０９

２．１０

（

１０

）

上市场所

２．１０

２．１１

（

１１

）

偿债保障措施

２．１１

２．１２

（

１２

）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２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４．００

３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５

、

投票举例

（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Ａ

股收市后

，

持有海正药业

Ａ

股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

９９．００

元

”，

申报股数填

写

“

１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６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海正药业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

第

１

号议案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６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３

）

如海正药业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

投票的第

１

号议案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

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６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４

）

如海正药业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

第

１

号议案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６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６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

２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

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特此公告

。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007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

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安徽亚夏

"

）

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

知

，

具体情况如下

：

2015

年

1

月

26

日

，

安徽亚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500

万股质押给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

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

，

股票质押期限为

182

天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该笔质押业务已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在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安徽亚夏已将其持有公司股份

3,600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

54.06％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1%

）

申请质押

。

特此公告

。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5-007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

月

27

日

，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保荐机构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商证券

"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

由于

原指派的保荐代表人李勇先生因工作变动

，

将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

为

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

浙商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郭峰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

作

，

履行保荐职责

。

本次变更后

，

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王锋先生和郭峰先生

，

持续督导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特此公告

。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 月 28日

附

：

郭峰先生简历

2009

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保荐代表人资格

，

负责或参与的

主要项目有

：

安纳达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

向日葵

2012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锦龙

股份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

证券代码:002196� �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5-011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７５３．７

万股

；

２

、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

１４８

人

；

３

、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本公司

”）

已完成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

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

首次授予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２

、

授予价格

：

７．８９

元

３

、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Ａ

股普通股

４

、

本次授予权益的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权益数量

（

股

）

获授予权益数量占本

次拟授予权益的比例

获授予权益数量占总股

本的比例

１

蔡军彪 董事

、

总经理

５６０

，

０００ ７．００％ ０．３３％

２

牟健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

监

４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０．２６％

３

翁伟文 董事

、

子公司总经理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０．３５％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９４％

核心骨干员工共

１４５

人

５

，

９３７

，

０００ ７４．２１％ ３．４８％

合计

７

，

５３７

，

０００ ９４．２１％ ４．４１％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与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中列

示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中小板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公告

。

５

、

锁定期安排

：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当在

未来

４８

个月内分四期解锁

，

具体安排如下

：

解锁期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

１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５％

第

２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

３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

４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

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５％

６

、

解锁条件

（

１

）

达到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四期进行解锁

，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达到下述业

绩考核指标时

，

激励对象首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锁

。

解锁期 业绩考核条件

第

１

个解锁期 以

２０１４

年为基准年

，

首次授予日当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第

２

个解锁期 以

２０１４

年为基准年

，

首次授予日后第一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

第

３

个解锁期 以

２０１４

年为基准年

，

首次授予日后第二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０％

第

４

个解锁期 以

２０１４

年为基准年

，

首次授予日后第三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０％

以上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各年净利润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

则融资当年及下一年净利润指标值以扣

除融资相应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锁定期及解锁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

（

２

）

达到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根据

《

考核办法

》

分年考核

，

核算个人绩效考核得分

。

个人绩效考核得分分为

４

个档

次

：

考核得分 考核结果 是否解锁

９１－１００

优秀 是

８１－９０

良好 是

７０－８０

及格 是

７０

以下 不及格 否

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将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依据

。

被激励对象在申请解锁

的前一个会计年度考核结果为及格及以上才能进行解锁

。

若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不及

格

，

则激励对象相对应解锁期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后注销

。

二

、

首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物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出具了

“

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５

号

”《

验资报告

》，

对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

确认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止

，

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认缴出资款

５９

，

４６６

，

９３０．００

元

，

其中新增股本

７

，

５３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５１

，

９２９

，

９３０．００

元

。

三

、

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

首次授予股份的

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四

、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限售流通股

８０

，

８１５

，

９５４ ４７．３２ ７

，

５３７

，

０００ ８８

，

３５２

，

９５４ ４９．５４

其中

：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３５

，

３２５

，

７０８ ２０．６８ ５

，

９３７

，

０００ ４１

，

２６２

，

７０８ ２３．１４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９

，

７４３

，

３３６ １１．５６ － １９

，

７４３

，

３３６ １１．０７

高管锁定

２５

，

７４６

，

９１０ １５．０７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３４６

，

９１０ １５．３３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 － － － －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 － － － －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８９

，

９７８

，

０９０ ５２．６８ － ８９

，

９７８

，

０９０ ５０．４６

三

、

总股本

１７０

，

７９４

，

０４４ １００％ ７

，

５３７

，

０００ １７８

，

３３１

，

０４４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

五

、

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

，

以新股本

１７８

，

３３１

，

０４４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３

元

。

六

、

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１７０

，

７９４

，

０４４

股增加至

１７８

，

３３１

，

０４４

股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张敏先生及持股

５％

以上的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钱进先生的持股比例变相应发生变化

，

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首次授予前 首次授予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张敏

２９

，

６６４

，

３３５ １７．３７％ ２９

，

６６４

，

３３５ １６．６３％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４３

，

３３６ １１．５６％ １９

，

７４３

，

３３６ １１．０７％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９２７

，

６００ ８．７４％ １４

，

９２７

，

６００ ８．３７％

钱进

１２

，

０４８

，

６６８ ７．０５％ １２

，

０４８

，

６６８ ６．７６％

总计

７６

，

３８３

，

９３９ ４４．７２％ ７６

，

３８３

，

９３９ ４２．８３％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七

、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特此公告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5-01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科瑞天诚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科瑞天诚

"

）

函告

，

获悉科瑞天

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1

、

2014

年

12

月

9

日

，

科瑞天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54

万股质押给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

2

、

2014

年

12

月

9

日

，

科瑞天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166,300

股质押给太平

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太平洋证券

"

）

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

之日止

。

3

、

2014

年

12

月

10

日

，

科瑞天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165,100

股质押给太平

洋证券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

4

、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科瑞天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952,552

股质押给太平

洋证券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

5

、

2015

年

1

月

8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220

万股

、

220

万股合计

440

万股解除质押

。

6

、

2015

年

1

月

13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股

份

600

万股解除质押

。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截至

2015

年

1

月

13

日

，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36,177,568

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

（

1,365,241,810

股

）

的

31.95%

；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共计

18,823,952

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1.38%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1,04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6%

；

本

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

科瑞天诚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374,212,050

股股份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27.41%

。

特此公告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